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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项目承接负面清单指引》、《中国证监会

关于开展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创新创

业公司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以及《指导意见》、《实施细则》关于非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的

有关规定，具备非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公司债券的条件和资格。公司拟申请非公开

发行创新创业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发行方案概况 

1、债券名称 

广东炜田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创新创业可转换公司

债券。 

2、发行规模及发行方式 

本次债券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分期发行。 

3、债券期限 

本次债券为不超过 3年期（含 3 年期）。 

4、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向合格投

资者的询价结果在预设区间范围内协商确定。 

6、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所有未转股

的可转债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7、转股期和转股申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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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股期 

可转换债券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后可以转股。 

（2）转股申报期 

转股申报期均为 10个交易日，每 6个月设置一次转股申报期，连续 10个交

易日截止。后续转股申报期自前一次转股申报期起算日起满 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起算，连续 10 个交易日截止。全部转股申报期届满，债券持有人仍未提出

转股申报的，则自动丧失转股权利。 

本次债券存续期间，如遇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

现金股利等触发转股价格调整的事项发生，并且相关权益登记日、转股价格调整

日位于转股申报期内的，则发行人董事会将对转股申报期和转股价格等事项进行

调整，并将在董事会决议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转股申报起算日、转股申

报截止日、调整办法及可转债停牌（如需）等事项。 

公司应当在本期债券进入转股申报期前 10 个交易日向交易所提交并披露转

股公告，并在转股申报结束前 3个交易日至少披露 3次提示性公告。 

转股申报期内，申请转股的债券持有人加上现有股东人数超过 200人的，按

转股申报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部分转股处理，超过 200人部分的转股申报不做转

股。债券持有人为现有股东的，按照正常的程序予以转股。当日买入的可转换债

券当日可以申报转股。当日申报转股的，当日收盘前可以撤销申报。 

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 

初步确定本次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5 元/股，具体初始转股

价格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本次发行前根据市

场状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2）转股价格的调整 

在本次债券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

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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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

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

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证券交易所网站、全国股转系统网站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

登董事会决议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

（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双创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照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

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

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

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

订。 

9、向原股东的配售安排 

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不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10、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

利息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假如公司在债券存续期内启动在中国境内首发并上市流程（简称 IPO），为

保证公司申报 IPO 的股权稳定性，本次双创可转债将设置赎回条款，若公司向广

东证监局申报 A 股上市辅导并获受理及公告或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后，可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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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持有人未在其后的最近一个转股申报期内申请转股的，公司有权将债券持有

人持有的未转股部分债券予以赎回，具体安排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

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有关部门出台的双创可转债相关制度、证监部门的

相关要求等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11、无法转股的情形和利益补偿安排 

如出现以下导致投资者无法转股的情形： 

（1）申报转股时，发行人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的，债券持有人均不得申报

转股； 

（2）转股申报期内，申请转股的债券持有人加上现有股东人数超过 200 人

的，按转股申报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部分转股，超过 200 人后，后续申报转股的

债券持有人可能无法转股； 

（3）主办券商办理转股事宜时，若因司法冻结、司法扣划或其他原因导致

可转债部分记减失败，相关转股事宜需要重新办理，可能存在不能全数转股或其

他不确定性等情况； 

（4）出现其他影响转股的情形； 

（5）交易所、股转系统公司或其他监管机构认为需要暂停转股的情况等。 

发生前述情形的，发行人应当返回未能转股的债券持有人的投资本金，并增

加补偿公司与投资者约定的利息。利益补偿具体安排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

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确定。 

12、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债券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Q=V/P，并以去

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其中： 

V：指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P：指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 1

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的规定，在转

股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以及对应

的当期应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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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转股申报日持有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转股申报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

头不算尾）。 

13、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双创可转债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有息借款等公司正常

业务经营用途。具体募集资金用途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根据公司实际需求而确定。 

根据公司实际资金使用需求，公司董事会初步制定如下表所示的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各项用途的用款规模将在本次双创可转债发行前，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根据公司实际需求而最

终确定。 

序号 用途 金额（万元） 

1 偿还有息借款 1,450.00 

2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550.00 

（1）偿还有息借款 

基于 2017 年 9 月末发行人的借款情况，不考虑未来若干年的借款和还款情

形，对发行人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偿还 2018 年到期借款作出的偿还计划如下： 

发行人计划使用本次募集资金偿还的有息负债明细表 

单位：万元 

银行 借款日期 借款余额 归还日期 2018 年偿还规模 

北京银行（深圳分行） 2017/4/13 720.00 2018/4/12 720.00 

农商银行（望牛墩支行） 2017/8/17 730.00 2018/8/16 730.00 

合计 
 

1,450.00 
 

1,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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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债券发行拟将 1,45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有息借款。 

（2）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估算是以估算企业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为基础，综合考虑企业各

项资产和负债的周转率等因素的影响，对构成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

主要经营性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分别进行估算，进而预测企业未来期间生产经营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程度。 

具体来说，流动资金的测算方法如下： 

a) 确定随收入变动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项目 

经营性流动资产=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存货 

经营性流动负债=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预收账款+应交税费 

b) 计算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 

c) 确定需要营运资金总量 

预计经营性流动资产=预计销售收入额×经营性流动资产占销售百分比 

预计经营性流动负债=预计销售收入额×经营性流动负债占销售百分比 

d) 确定流动资金占用额 

流动资金占用额=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资产-预测期经营性流动负债 

e) 预测流动资金需求 

预测期流动资金需求=预测期 2019年流动资金占用额-基期 2016年流动资金

占用额 

f) 前提假设及参数确定依据 

公司 2014 年至 2016 年的营业收入及增长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15,563.64 7,808.53 6,7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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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增长率 99.32% 15.63% - 

营业收入增长率（平均值） 57.47% - 

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 51.81% - 

注:此处营业收入仅用于本次测算营运资金需求使用，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投资

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若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

任。 

2014 年至 2016 年公司营业收入的平均复合增长率为 51.81%，根据 2017 年

度 1-11 月份实际营业收入情况，保守预测 2017 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速为 35%。

根据未来两年（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产能扩增和新开展的三大业务板块情

况（外贸业务、卡板租赁业务和终端客户直销业务）以及未来市场前景状况，保

守预计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公司的营业收入将分别保持 40%、45%的增长。 

基于上述营业收入增长率，考虑到公司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占

收入比例，2017 年末至 2019 年末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债各项目的预

测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末 

2016 年末

营业收入占

比 

2017 年末 2018 年末 2019 年末 

2019 年末较

2016 年末增

长 

营业收入 15,563.64 100.00% 21,010.91 29,415.27 42,652.15 27,088.51 

货币资金 3,331.10 21.40% 4,496.98 6,295.77 9,128.87 5,797.77 

应收票据 93.34 0.60% 126.01 176.42 255.81 162.46 

应收账款 3,963.31 25.47% 5,350.47 7,490.66 10,861.46 6,898.15 

预付账款 909.55 5.84% 1,227.89 1,719.05 2,492.63 1,583.07 

存货 668.16 4.29% 902.02 1,262.83 1,831.10 1,162.94 

经营性流动

资产合计 
8,965.47 57.61% 12,103.38 16,944.73 24,569.86 15,604.40 

应付账款 842.38 5.41% 1,137.21 1,592.10 2,308.54 1,466.16 

预收账款 216.80 1.39% 292.67 409.74 594.13 377.33 

应付职工薪

酬 
80.01 0.51% 108.01 151.22 219.27 139.26 

应交税费 222.03 1.43% 299.74 419.64 608.48 386.45 

经营性流动

负债合计 
1,361.22 8.75% 1,837.64 2,572.70 3,730.41 2,369.20 

流动资金占

用额 
7,604.25 48.86% 10,265.74 14,372.04 20,839.45 13,2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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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测算，公司新增流动资金缺口为 13,235.20 万元（2019 年流动资金

占用额-2016 年流动资金占用额），2016 年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3,331.10 万元，公

司去掉上述资金后流动资金缺口为 9,904.10 万元，不低于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的金额（本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3,550.00 万元），符合实际经

营情况，与公司经营规模相匹配，有利于缓解发行人日常生产经营面临的资金压

力，支撑发行人未来稳定的持续盈利，发行规模合理，具有必要性。 

14、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本次可转换债券以非公开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及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比例超过百分之五的股东发行，且同

次发行债券的合格投资者合计不超过 200人。 

15、转让场所 

本次可转换债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挂牌及转让。 

16、承销方式 

本次债券由主承销商江海证券有限公司采用代销的方式承销。 

17、债券形式 

本次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债券。 

三、本次发行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 

为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能够有序、高效进行，董事会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试点的指导意见》、《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创新创业公司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

细则（试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登记结算

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

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具体情况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和实施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具体方

案，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可转换债券总额、期限、票面利率、转股价格、发行方式、

还本付息方式、担保方式、承销方式、利益补偿安排、募集资金用途和偿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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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等与发行方案相关的一切事宜； 

2、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中介机构，签署与本次可转换债

券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协议； 

3、决定并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 

4、办理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的申报及挂牌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有关监

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债券发行的申报材料，签署相关申报文件及

其他法律文件； 

5、如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交易所关于发行可转换债券政策发生变

化，或市场条件出现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

会重新决定的事项外，对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方案进行调整及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是否继续进行本次可转换债券的发行工作； 

6、办理本次发行债券申报、挂牌、转股等相关事宜。 

7、办理与本次发行债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8、本授权自临时股东大会同意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广东炜田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2 月 18日 


